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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辰是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品牌公关，因工作需要，一
半工作时间都会奔波于企业间，参与大大小小的行业沟通会。

“外出期间，我往往都会选择在商圈、酒店等地下停车场
停车，每次停车费多则15元，少则2元至5元不等，一年下来
不低于上千元。”在金辰看来，这笔停车费对于一个普通白领
来说，并非小数目。

“最气人的是，明明公司可以报销这类停车费用，但由于
多数停车场不提供电子发票，我拿不出报账凭证，只好自己掏
了腰包。”金辰说，有的停车场扫码付费后，并未弹出相应开票
页面，反倒会“诱导”车主点击广告或者关注相关公众号，稍有
不慎就会点击办理某项业务；有的线上平台则似乎“隐匿”开
票流程，找了好一阵没找到相应选项，为了不影响后车通行，
只好草草离场。

“既然缴停车费这么便捷，开票也应该更省心呀！况且消
费者诚信支付了相关费用，商家理应主动、积极地维护消费者
的开票权益呀？”金辰对此很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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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条款、价格刺客、装修问题、保险不理赔、新车变二
手车、缺斤少两、消费欺诈、食品安全、网购猫腻等消费
维权问题。

如果你遇到

深入调查并客观报道，同时还将联系权威律师为消费
者解疑答惑。

我们将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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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容易
开票难？

为了节约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效能，如今，不少停车场都采取了
无人值守的自助运营模式——即电子智能设备识别车牌号就能登记
入场，车主只需扫码完成线上支付，便能轻松出场。

“付费停车便捷度虽然提高了，但想要开发票却并非那么容易。”
对此，重庆晚报“80后”读者金辰有话说。

重庆公孝律师事务所青工委主任、合伙人徐斌律师分析认
为，经营者向消费者开具发票是法定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发
票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
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
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特殊情况下，由付款方向收款方开
具发票。”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二条也进一步明确
了经营者具有向消费者出具发票、凭证和单据的义务，消费者
索要发票的，经营者必须出具。由此可见，停车服务经营者具
有向消费者提供发票的法定义务。

记者调查：重庆多家停车场未开通电子发票

消费者经历

停车费报销不了，只好自掏腰包

记者调查

4月7日，重庆晚报记者查阅了金辰提供的停车缴费记
录，并打开了名为“速停车”的线上缴费平台，其中，显示了他
2023年4月19日至2024年4月2日的33条缴费记录。

点开“临停缴费开票”页面，重庆晚报记者观察到，他在地
王广场停车场、熙街2~3期停车场、星河停车场、重庆汽博中
心停车场、奎星楼停车场、通远大厦停车场等留下的29条缴
费记录，并未线上开票成功，该缴费平台显示“不可开票原因：
该停车场未开通电子发票，如需要请向车场管理处索取”；而
在万摩购物中心停车场留下的缴费记录，虽然顺利点击进入
了“开具发票”页面，但最终未取得电子发票的原因是“车场省
市区配置不正确，无法正常开票，请联系客服处理”。

多家停车场未开通电子发票

4月5日，重庆晚报记者随机对渝中区两家停车场的缴费
开票情况进行走访。通过“PP停车”线上缴费平台，重庆晚报
记者向日月光中心停车场支付了29元的停车费用，该平台提
示“如需开票，请联系停车场工作人员”。由于目前日月光中
心购物商场处于停业状态，重庆晚报记者将车停在路边后，在
商场内寻找到一名值守的安保人员，该人员表示，对开票流程
并不了解，也未做进一步说明。

而在世贸大厦停车场，重庆晚报记者通过“P云停车平
台”支付了15元停车费用后，在驶出该车库出口处时，向车库
值守人员问询发票流程，得到的答案同样是不知情，并提及

“车主通常都是扫码支付就出场”。

部分车库人员不知开票流程

对于部分停车场未能提供电子发票一事，重庆晚报记者
在走访中发现，大部分车主并未对此“较真”。有车主认为“钱
不多就算了”，有车主吐槽“车都开出去了，还要返回来找物管
开票，实在是太麻烦”，还有车主摆摆手表示无奈，称“赶着办
事，就不想折腾了”。

如果车主想补开发票，会吃闭门羹吗？通过金辰提供的
信息，重庆晚报查询到了他4月2日在金冠机电市场的停车缴
费记录，其缴费平台“PP停车”上显示，该停车场并未办理电
子发票，重庆晚报记者尝试拨通物业电话，物业人员表示，只
需提供相应凭证，即可在物业办公室补开纸质发票。

此外，该停车场附近的雅诗特酒店车库人员也提及，虽不
能开具电子发票，但在酒店前台可对开票事宜进行沟通。如
此看来，倘若车主想补开停车费发票，就需要花时间、花精力
去与车库管理方沟通才能达成。

部分车主表示“不想折腾”

律师说法

停车服务经营者是否有
为消费者提供发票的义务？

对停车费发票问题存疑
请拨打“12366”反映

4月8日上午，重庆晚报记者拨通国家税务总局12366纳税
服务平台热线，反映了重庆部分停车场存在未开通电子发票的
现象。热线人员回复称，停车场服务经营者若能为车主提供纸
质发票，则不能当即判定经营者是否存在违规行为，目前国家
并没有完全取消纸质发票。对于部分停车场未主动向车主提
供停车费发票的情况，该人员建议车主拨打“12366”进行反映，
并提供物业公司名称和地址，由热线人员将相关情况反映给物
业公司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进行核实处理。

重庆晚报-厢遇记者 李琅 摄影报道

徐斌律师分析认为，经营者未依法开具发票属违法行为，
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若应当开具发票而未开具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三十九条的规定，将
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
予以没收。同时，违反发票管理法规，导致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未缴、少缴的，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未缴、少缴
的税款1倍以下的罚款。

此外，徐斌律师认为，经营者应完善线上开票功能，简化开
票流程，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消费者的停车体验。《重庆市停
车场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主动提供停车票据”
是停车场经营管理者应当遵守的服务规范。故停车服务经营
者不得以“线上缴费”“无人停车场”为由，变相为消费者索要发
票而设置障碍，在升级电子支付系统的同时，应尽快完善线上
开票的功能。

停车服务经营者未依法开具发票
是否属违法行为？

多知道点

消费者反映付费后线上开发票流程繁琐

消费者尝试线上开发票通过率不高


